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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富商通信息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二级市场

购买公司股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份购买计划及实施情况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华录”）于

2017 年 7月 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现

金方式收购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55.2357%股权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

52,000 万元收购国富商通信息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富商通”)

持有的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富瑞”)55.2357%股权,收购完成

后,国富瑞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公司与国富商通签署的《关于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分三期支付,其

中对于在二级市场购买易华录股票的约定如下： 

“第三期股权转让款支付后,在监管账户中留存的 7,800 万元,应当全部用

于乙方（国富商通）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取得甲方（易华录）A股股票。乙方应当

在第三期股权转让款支付后的 12 个月内完成前述股票购买，并在前述约定的条

件下享有对购买甲方 A股股票的自主权(包括但不限于购买时机、购买价格、购

买数量等),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甲方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同时乙方承诺该等股票锁定期至乙方业绩承诺义务履行完毕。若乙方

出现应赔偿甲方而未及时赔偿的情形,甲方具有对监管账户资金以及该等股票的

完全处置权,用于结清乙方应赔偿甲方的金额。” 

公司依照协议约定，于 2017年 8月 15 日完成了第三期 7,800 万元股权转让

款的支付。 



截至本公告日，国富商通尚未购入公司股票。 

二、本次购买计划延期履行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8年 8月 15日收到国富商通《关于限期在二级市购买易华录股份

相关事项的提示函的回函》，回函中国富商通明确会按约定将 7,800万全部用于

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票。但考虑近期 A 股市场环境以及股价波动的情况，拟

延期履行购买计划，特申请变更承诺，将购买期限延长 1个月，并申请将此事项

提交易华录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要求，国富商通本次申请变更承诺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则，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公

司将督促国富商通尽快履行约定，并于近期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是否同意其延长购

买时限事宜。公司将根据国富商通履约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国富商通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督促国富商通

尽快履行约定，并保留追究其相关责任的权利，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17日 




